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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甘交建设函〔2021〕214号

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运建
设和养护工程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兰州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管理局，

省公航旅集团、省公交建集团,各项目建设管理法人，各公路PPP

项目管理公司，厅属各相关单位：

自7月20日南京爆发疫情以来，全国累计发现1800 余名确诊

病例，这给当前正值施工高峰期的建设项目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，

交通运输部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运建设和养护工程领域
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公路明电〔2021〕198号），要求切实

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工程顺利实施。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公路水

运建设和养护工程领域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是要高度重视，坚决落实疫情防控责任。各单位要切实提高

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疫情形势的复杂性、严峻性，充分认识做好工

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，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

中之重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督促指导有关单位坚决克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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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、松劲心态，发扬连续作战作风，

对工地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、再检查、再落实，扎实做好公路

水运建设和养护工程领域疫情防控各项工作。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要落实属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服从属地统一部署安排和调

度、监管。要配合相关部门指导做好建设工程疫情防控工作，对建

设单位和相关参建单位落实疫情防控进行督促和检查。各项目建设

单位牵头负责项目疫情防控工作，组织建立疫情防控机构，落实相

关参建单位疫情防控责任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防疫工作。

二是要健全防控制度，做好防控物资和设备的储备。各建设单

位要会同参建单位(养护单位)针对近期疫情特点，按照当地政府和

卫生健康部门的最新要求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任，认真

检视存在的薄弱环节、防控漏洞和防控效果，进一步完善工地疫情

防控体系和应急预案。要明确疫情防控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，责任

落实到人，关键岗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，一旦发现涉及疫

情的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。要根据当地疫情情况，制定

疫情防控各项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抓好疫情防控管理。要保障疫

情防控所必须的物资、场所、人员与经费，根据项目特点，准备充

足的口罩、消毒水、洗手液、测温计，配备充足的隔离观察宿舍，

建立稳定的防控物资来源渠道。

三是要做好人员设备管控，加强返程和新进场人员管理。各项

目要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在工区硬封闭（围栏、围墙等）的基础上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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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软封闭，实现所有在建项目三员管理，即项目所有管理服务人员、

监理单位实验室人员以及各个标段参建人员的统一管理，车辆（机

械）的“软封闭”管理，各个项目办施工试验厂区的视频随时调用，

监控全覆盖，实现疫情期间所有项目参建人员及项目相关车辆(设

备)可报、可视、可控，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。组织对返程人员

进行摸底，摸清身体状况与出行需求。对于近期密切接触者以及身

体状况有类似感染现象的人员应及时通知暂不返回，必要时，可通

过采取集体购买返程票、包车等措施，尽量减少返程途中对外接触。

新进场人员到工地后，应按当地政府有关要求，进行隔离或观察，

并严密监控体征。

四是要落实各项管控措施，提高疫情防范能力。要持续做好工

地环境消杀，保持食堂、宿舍、会议室等场所和施工场地清洁卫生，

改善通风条件。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,督促工作人员落实自我防御

责任，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。加大疫苗接种宣传力度，积

极协调有关单位进工地开展接种，提高参建人员的接种比例。改进

工程管理方式，严格控制各类聚集性活动和会议，鼓励通过信息化

管理系统和网络办公、视频监控等方式开展工作，减少人员流动和

聚集。

五是要合理安排施工组织，降低疫情对施工的影响。各项目要

结合疫情防控和防汛、防地质灾害等要求，合理组织项目实施，加

强风险排查整治，杜绝盲目赶工期、抢进度。 根据人员到位和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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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设备供应情况调整施工计划安排减少窝工现象，通过加快计量

支付等措施减轻施工企业负担，通过提高施工机械化、标准化水平

提升施工效率，将疫情对工程的影响减到最低。

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
2021年 8月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厅机关各部门，厅长，副厅长，派驻厅纪检监察组长，一级巡视员，

二级巡视员，总工程师。


